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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購入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認購協議 
 

此乃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之自

願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交易時段後），海螺國

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海螺香港」，於香港註冊之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西

部水泥有限公司（「西部水泥」，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股份編號：2233）簽訂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認購協議」）。根據該股份認購協議，

受若干先決條件需得到滿足，海螺香港同意認購（「股份認購」），而西部水泥同意發行，

總數903,467,970股之西部水泥股份（「西部水泥股份」）（每股面值為0.002英鎊），每股認

購價為港幣1.69元（約每股人民幣1.35元）。認購價總計約港幣1,527百萬元（相當於人民

幣1,222百萬元）。受其條款和規定，預期股份認購協議將於股份認購協議日期後第三十

個營業日或之前完成。海螺香港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同意認購之西部水泥股份數目（「認

購股份」）佔（i）於股份認講協議訂立日已發行之西部水泥股份總數20%及（ii）認購股

份後經擴大之已發行西部水泥股份約16.67%（假設於股份認購協議完成前，沒有其他西

部水泥股份將會發行或回購）。 

 

全部股份認購的百分比（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章規定）均少於

5%。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西部水泥及其實益擁有人為獨立

第三方，與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關聯。 



 

 

 

董事會認為是次股份認購為本集團在水泥行業內提供了良好的戰略投資機會，並相信該

等合作將為本公司及股東帶來長遠價值。為達到更多協同效益的目標，本公司與西部水

泥正共同尋求更多合作機會，包括但不限於成立合營公司、資產結合或其他合作模式。

在此公告公佈之日，除了股份認購協議外，本集團與西部水泥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沒有

達成其他有關進一步合作的協議。如有更多合作實現，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

則及其他規則的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開發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截至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 (i) 執行董事郭文叁先生、王建超先生、章明靜女士及

周波先生；(ii) 非執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及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灌球先生、戴國良先

生及趙建光先生。 

 

 

*除非另有說明，公告內港幣與人民幣之兌換，是以港幣1元換算人民幣0.80元計算。 

 

 

 


